南通市政府采购公务车大修定点维修采购单
本次维修，完全受定点维修单位与南通市政府采购中心签署的协议约束。 
	报修单位填报
	名称（章）
	
	填单时间
	年   月   日

	
	修理原因及项目
	车型
	
	车号
	

	
	
	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

	
	维修费用情况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采购中心审核
	专家鉴定意见
	经鉴定大修内容为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采购中心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维修合同
	1、时间：

	
	2、类别及项目：

	
	3、预计费用总额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 写 ￥        元

	
	4、材料提供方式：

	
	5、质量保证期：

	
	6、验收标准及方式：

	
	7、合同纠纷解决方式：

	
	8、双方商定的其他条款：

	
	报修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点维修单位（章）：
法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（代理人）：

	定点维修

单位
	修理完毕，经报修单位核实确认（章），申报：             （价格单位：元）

	
	市场最低价格
	工时费（单价）
	材料费
	进销差价率（%）
	加工费等

	
	
	
	
	
	

	
	政府采购价格
	
	优惠率（%）
	

	采购中心
	根据定点维修单位在中心报备的价格优惠承诺，核定维修费用为 ：
＿＿＿＿元。请报修单位按有关规定审核支付费用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政府采购中心（章）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意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政府采购中心、报修单位、定点维修单位各一份，请自行下载后填报。 
